[image: image1.jpg]



苏宣通〔2016〕2号

关于报送2015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成果的通知
各市、区委宣传部，苏州工业园区宣传办、苏州高新区工委宣传部，市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不断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市委宣传部决定组织评选2015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成果奖。现就创新成果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2015年度在思想理论建设，新闻宣传和管理，互联网建设、运用和管理，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对外宣传，宣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宣传文化系统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二、申报标准

1．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体现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工作要求，有助于推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具有创新性和鲜明特色，典型示范作用强，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

3．措施扎实、成效明显，在本地本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三、申报办法

1．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自评、筛选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创新成果。各市、区申报成果不超过3项，市各部门和单位及企业、高校各限报1项。申报的成果必须是具体的工作项目。
2．请认真填写《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申报表》，成果简介不超过800字，要求突出特色、成效和创新之处。
3．自即日起开始申报，截至1月22日（星期五）17︰00。

请将电子材料报送至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联系人：俞怡梦；电话：68610404；邮箱：262225393@qq.com。
附件：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成果奖申报表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2016年1月15日
附件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成果奖

申  报  表
成 果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成果简介

（800字内）
	（突出成果的特色、成效和创新之处）

	备  注
	（说明受到苏州市级以上宣传部门总结推广和表彰奖励、被苏州市级以上主要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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